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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高区教育局信息工作水平，推动信息工作制度

化、规范化，更好地为各级领导了解情况、科学决策、指导和推

动工作提供信息服务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考评范围 

区教育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相关事业单位。 

二、基本目标 

局属事业单位、区教育局机关各科室，每月报送信息不少于

2 条，被区教育局办公室录用不少于 1 条；全年报送调研报告不

少于 1 篇；每年度被市委、市政府办公室及被区委、区政府办公

室录用指标见下表。 

科室 

（事业单位） 

每年度区

录用指标 

每年度市

录用指标 

科室 

（事业单位） 

每年度区

录用指标 

每年度市

录用指标 

办公室 10 3 督导室 2 1 

规财科 1 1 考试院 1 1 

组人科 3 2 活动中心 2 1 

基教科 4 2 发展中心 2 1 

职社科 4 2 教管中心 3 2 

监审科 1 1 建装科 1 1 

三、考评细则 

考评采用计分制。具体分为“基础分”“加分项”“扣分项”，

以一月为周期统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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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础分 

局属事业单位、区教育局机关各科室，每月报送信息 2 条，

得每月基础分 10 分。 

（二）加分项 

1.被区教育局办公室录用的，信息每条计 1 分，调研报告每

篇计 3 分。 

2.被市教育局办公室录用的，信息每条计 2 分，调研报告每

篇计 5 分，被市教育局领导肯定性批示的，每条另加 5 分。 

3.被市委、市政府办公室录用的，信息每条计 5 分，调研报

告每篇计 10 分，被市领导肯定性批示的，每条另加 10 分。 

4.被省委、省政府办公室录用的，信息每条计 10 分，调研

报告每篇计 20 分，被省领导肯定性批示的，每条另加 50 分。 

5.被中央、国务院办公厅录用的，信息每条计 15 分，调研

报告每篇计 30 分，被国家领导肯定性批示的，每条另加 100 分。 

（三）扣分项 

1.未完成单月信息报送数量的，每少一条扣 5 分。单月未报

送的，按 0 分计。 

2.未完成全年信息被市委市政府、区委区政府录用的，每少

一条扣 5 分。 

3.未完成全年调研报告报送数量的，每少一篇扣 5 分。 

4.未按时完成约稿任务的，每次扣 5 分。 

5.重要信息报送不及时、不主动的，每次扣 2 分。 

四、考评方式及奖惩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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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区教育局信息考核工作由区教育局办公室组织实施，依据

各科室（单位）全年累计得分及信息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

每年进行一次。 

2.考评采用月度统计排名和年度考评相结合，以年度考评为

主的办法。区教育局办公室每月发布各科室（单位）信息录用和

得分情况。 

3.将全年信息工作完成情况作为各类先进推荐评选的重要

参考。对全年总得分位居前列、按要求完成信息录用指标、按要

求并及时完成约稿信息、重要信息无迟报漏报误报现象、信息工

作成绩突出的科室（单位）和个人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 

4.未完成全年信息录用指标的，或未完成全年调研报告报送

数量的，取消该科室（单位）及其负责人当年度各类评先评优资

格。 

5.对报送信息不实、长期不报信息或两次以上无故拖延、不

及时按要求完成约稿信息的，局领导约谈相关负责人，情节严重

或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通报批评。 

五、其他 

1.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2.本办法由区教育局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
